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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市政协七届会议

第 20210128 号提案会办意见的函

市发展和改革局：

市政协七届会议第 20210128 号提案《关于提升我市物业服

务费基准价标准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我局提出以下会办意见：

一一一一、、、、目前我市市区物业服务费的基准价格偏低，造成我市物

业管理企业经营收入过低、经营困难。目前市区执行的《清远市

区住宅小区普通住宅物业管理服务费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》规

定：高层住宅一级服务为 1.20 元/月·平方米，可以上浮 20%，

可达到 1.44 元/月·平方米。这个基准价格还是市物价局在 2005

年 4 月 6 日《关于转发<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中制定

的。现在人工成本、材料成本较 2005 年已大幅上涨，特别是物

业服务人员工资平均比 2005 年已普遍上涨了一倍。这个基准价

已经完全不适合我市物业管理行业的实际需求。而物业管理行业

是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，人工成本是企业经营的最大成本，人工

成本的大幅增加是导致物业服务出现亏损、物业服务企业主动撤



场、许多小区无人管理的主要原因。因此，我局认为应尽快启动

提高我市前期物业服务费基准价的程序。

二、根据《广东省物价局、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物业服

务收费管理办法》第八条规定“实行政府指导价的物业服务收费，

由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

根据不同类型及服务内容制定基准价及浮动幅度”，我局积极配

合市发展和改革局提高前期物业服务费基准价的工作。

三、根据《广东省物价局、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物业服

务收费管理办法》第十条规定“实行政府指导价的物业服务收费，

应根据物业服务成本、业主承受能力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

素适时调整。制定或者调整物业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应进行成本

监审。”我局指导市物业管理协会、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相关资料

配合市发展和改革局物业服务成本监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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